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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概况 

2021 年 8 月 1日 1030 时许，青岛籍引航船“安捷”轮停靠于

青岛港中港水域“青港囤 16”趸船，潜水员吴某为“安捷”轮进

行割摆作业。“安捷”轮驾驶员王某某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在

尚未确认吴某安全上岸的情况下，擅自动车，导致吴某在水下被

螺旋桨打伤，送医后确认死亡。本次事故造成 1人死亡，未造成

水域污染，构成水上交通一般等级事故。 

二、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一）调查情况 

2021 年 8 月 2 日，青岛海事局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

查。调查人员在青岛港中港水域“青港囤 16”趸船对“安捷”轮进行

了现场勘验，制作了现场勘验记录。 

8 月 3 日至 8 月 12 日，调查人员询问了“安捷”轮船长、“安

捷”轮驾驶员、青岛某海事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青岛某船舶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相关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过调查取证，共取得：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 1 份，水上交

通事故现场勘验记录 1 份，询问笔录 8 份，以及船舶证书、船员

证书、船舶文书、航海日志、公司章程、管理手册等相关证据资

料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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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概况 

船名 安捷 

国籍 中国 

船籍港 青岛 

船舶种类 引航船 

船舶材质 铝合金 

建造时间 2012 年 4 月 24 日 

建造厂家 欧伦（大连）船业有限公司 

船舶检验 山东省青岛船舶检验局 

总长 13.45 米 

型宽 4.2 米 

型深 2.08 米 

总吨 23 

净吨 6 

主机型号 C-12（内燃机） 

主机功率 731 千瓦 

该轮船舶证书齐全，且全部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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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检验情况及设备状况 

2019 年 3 月，“安捷”轮接受了船旗国监督检查，缺陷 0。 

2021 年 5 月，山东省青岛船舶检验局在青岛对“安捷”轮

进行了年度检验，并发放了《沿海小船检验证书》，证书有效期

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经调查，事发时“安捷”轮车、舵以及相关助航设备均工作

正常。 

（四）相关人员情况 

1.“安捷”轮人员情况 

“安捷”轮《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额定配员为 2 人。经调查，

本航次该轮实际在船 3 人，均持有有效船员证书，船舶满足最低

安全配员要求，船上人员信息如下： 

王某某，男，1971 年 6 月出生，“安捷”轮驾驶员，负责“安

捷”轮值班期间的船舶安全（包括航行安全、锚泊安全、系泊安

全）以及人员安全，持有未满 500 总吨船舶的船长适任证书，证

书编号：BEJ13120200XXXX，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8 日。 

张某某，男，1967 年 10 月出生，“安捷”轮值班轮机员，

在船期间全力配合“安捷”轮驾驶员的工作，持有主推进动力装

置未满 750 千瓦船舶的二管轮适任证书，证书编号：

BEJ23320200XXXX，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18 日。 

王某，男，1993 年 6 月出生，“安捷”轮值班水手，在“安

捷”轮驾驶员的领导下工作，服从指令及安排，持有水手适任证

书，证书编号：AEJ14520160XXXX，有效期至 2058 年 6 月 2 日。 

2.潜水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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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男，32 岁，身份证号：3702021988XXXXXXXX，事

发时正在为“安捷”轮进行割摆作业，持有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签发的潜水员证，潜水种类：空气潜水（C），有效期至 2025 年

10 月 27 日。 

（五）环境因素 

1.天气情况 

（1）青岛市气象台 2021 年 8 月 1 日 0600 时气象预报：白

天到夜间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 3-4 级，雷雨时阵风 8-10

级，气温 24-29℃。 

（2）“安捷”轮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记录：1030 时，晴，

南风 2-3 级，气温 28℃。 

（3）“安捷”轮航海日志记录：0800 时，晴，南风 3-4 级；

1200 时，晴，南风 3-4 级。 

   根据以上证据，本报告认定：事发时天气晴，南风 3-4 级。

事发水域天气良好，对水下作业没有不利影响。 

2.通航环境 

事发水域位于青岛港中港水域“青港囤 16”趸船东侧，常

有引航船停靠此处接送引航员、补充物料、进行割摆作业。 

（六）管理因素 

1.“安捷”轮安全管理情况 

“安捷”轮船舶所有人与青岛某海事服务公司签署有《船舶

委托管理合同》，将“安捷”轮等引航艇委托青岛某海事服务公

司管理。 

该公司持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局签发的国内船舶管理

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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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鲁 FXK0XXXX 

签发时间：2017 年 12 月 1 日 

有效期：2022 年 11 月 30 日 

青岛某海事服务公司制定《船艇大队管理手册》（以下简称

《管理手册》），适用于“安捷”轮等引航艇。 

公司未按照《管理手册》第三条第（六）项第 5）款：“船舶

进厂或停修，必须针对修理项目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并严格执行”

的规定制定相关安全措施。 

2.水下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安捷”轮所有人与青岛某船舶工程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签订了《水下作业协议（引航艇割摆）》。协议约定，青岛某船

舶工程公司根据生产需求，派遣具有潜水资质的潜水员进行水下

作业，并承担因潜水作业所产生的风险、费用及责任。 

青岛某船舶工程公司持有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签发的潜

水作业安全证书（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6 日）、潜水服务能力

与信用评估等级证书（有效期至 2022 年 1月 26日），以及 DNV·GL

签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 

经调查，《水下作业协议（引航艇割摆）》所涉及的业务由李

某某承揽并实际履行，此次事故中的割摆作业是由李某某安排吴

某一人独自进行。两人均未与青岛某船舶工程公司签订劳务合

同。 

四、事故重要因素认定 

（一）排除自伤的可能性 

“安捷”轮驾驶员王某某陈述：“我挂档倒车，听着螺旋桨

声音觉着不对，感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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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尸体处理表》中的尸体检

验意见，死者的躯体损伤符合螺旋桨击打所致。 

因此，本报告排除吴某自伤的可能性。 

（二）事发时间和位置 

“安捷”轮事故报告书记录：事发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 日

1030 时，事发地点为“青港囤 16”趸船。 

“安捷”轮航海日志记录：事发时间为 2021 年 8月 1日 1030

时，事发地点为中港。 

结合当事人询问笔录以及现场勘验情况，本报告认定事发时

间为 2021 年 8 月 1 日 1030 时，事发地点为青岛港中港水域“青

港囤 16”趸船东侧。 

五、事故经过 

以下事故经过主要依据“安捷”轮航海日志、事故报告书、

当事人员陈述以及相关书证材料等证据得出。 

2021 年 8 月 1日 0940 时许，青岛籍引航艇“安迅”轮驾驶

员电话通知李某某为“安迅”轮进行割摆作业。随后，李某某电

话通知吴某前往“青港囤 16”趸船为“安迅”轮进行割摆作业。 

0950 时许，“安捷”轮在青岛港前湾 105 泊位接引航员下船

后，驾驶员王某某发现推进器缠摆。调度接到王某某提出的割摆

申请后，同意“安捷”轮进行割摆作业。王某某通过 VHF 电话听

到“安迅”轮正在进行割摆作业，随即电话通知“安迅”轮驾驶

员让吴某完成作业后继续等待“安捷”轮。此时，“安迅”轮停

靠于“青港囤 16”趸船东侧。 

1010 时许，李某某到达“青港囤 16”趸船，看到吴某已完

成“安迅”轮的割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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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时许，“安捷”轮抵达“青港囤 16”趸船，靠妥“安迅”

轮外挡，吴某开始为“安捷”轮进行割摆作业。在吴某结束作业

之前，李某某填写并签署了“安捷”轮下水工作单。 

随后，王某某到“安迅”轮上与他人交谈，后返回“安捷”

轮。王某某看到船尾和船两侧海面平静，又看到李某某正在整理

装备，误认为吴某已上岸，准备离泊开航。 

1030 时许，“安捷”轮解缆并倒车离泊，王某某感到异常后，

“安捷”轮停车，再次系缆。李某某发现“安捷”轮动车后，立

刻向“安捷”轮喊“停车”，穿戴潜水装备，下水将吴某捞出水

面，扶上“安捷”轮后甲板。 

1040 时许，120 救护车抵达现场，将吴某送至青岛市市立医

院。经医生诊断，吴某已无生命体征。 

六、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安捷”轮在潜水员进行割摆作业的过程中，驾驶员未实际

确认潜水员安全上岸的情况下倒车离泊是导致潜水员死亡的直

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安捷”轮安全管理公司未按照《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

为割摆作业制定安全措施或操作规程。 

2. 割摆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做好潜水作业的组织。 

七、责任认定 

（一）不安全行为 

1.“安捷”轮驾驶员没有为潜水割摆作业设置警示标识或指

派专人值守，作业未实际完成动车。其行为违反《船艇大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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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第四条第（七）项第 8）款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2.青岛某海事服务公司作为“安捷”轮的船舶管理公司，没

有针对“安捷”轮的割摆作业项目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并

严格执行。其行为违反《船艇大队管理手册》第三条第（六）项

第 5）款的规定，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 

3. 青岛某船舶工程公司未有效组织潜水作业，未安排潜水

监督或安排足额潜水员。其行为违反《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潜

水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二）责任认定 

综合事故原因和不安全行为，“安捷”轮管理制度不健全、

执行不到位，没有针对潜水作业制定专门的操作规程，没有指定

专人对潜水作业现场进行看护，在此次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青

岛某船舶工程公司、李某某、吴某（潜水作业方）未有效组织潜

水作业，对此次事故应负次要责任。 


